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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机构利益以及机构证书、证照的严肃性、合法性以及安全性，保障机构各

项经营活动正常开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子签名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管理规定。

第二条 机构证照，是指经政府职能部门核发给机构的证明组织合法经营的有效证件，包

括机构的社会组织登记证书、社会组织评估登记证书、资质等级证书等证照的原

件、复印件、扫描件。

第二章 证照保管

第三条 机构的登记证书正、副本及其它证照由秘书处负责统一管理，使用和管理落实到

个人。

第四条 机构各部门必须明确证照管理责任人。

第三章 机构证照管理

第五条 证照使用前应填写《证照使用登记表》（见附件），并报秘书长签批。

第六条 对机构的各种证照复印件要加强管理，各部门在使用复印件办理业务时必须在复

印件上注明使用内容（此复印件仅限XXX使用）。

第七条 证照的使用管理

1. 各部门因工作需要，借阅、借用、复印证照资料，须到秘书处填写《证照使用登

记表》写明事由及拟用证照资料名称、件数、备注归还期限等，经秘书长签字确

认后，可以到秘书处办理相应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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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秘书处证照保管人仅凭秘书长签批的申请办理借用、借阅、复印等业务，其它任

何人提出的任何要求，均不予受理。

3. 凡借阅、借用证照资料，必须在申请日期内归还，未按时归还的应申请延期，手

续与上述 1相同，但最长不得超过 7天。

4. 机构证照不得丢失、损坏。如出现损坏或丢失，除立即向上级报告外，要立即与

发证机关联系，及时办理证照的挂失和补办手续。

5. 机构的登记证书正、副本不得外借，不得与其他单位、组织及第三人共同使用，

不得擅自以机构名义为本人、其他单位、个人提供担保、贷款、抵押，也不得擅

自艺机构的名义向其他单位、组织、个人借款。

6. 电子扫描证件必须妥善保存，在对外办理业务时需按照机构规定并结合客户需要

传送文件。

7. 机构员工不得利用机构证照签订各种假经济合同，不得利用证照进行违法活动等。

8. 正常情况下证照严禁外携，如有特殊需要，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1) 使用人填写《证照使用登记表》，由秘书长签批。

2) 证照外携，使用时始终保持两人同时在场，并保证证照的安全。

3) 外携证照使用完毕后应迅速归还证照保管者，办理交接手续。

4) 如需使用证照的复印件，证照保管者对其理由进行审查，无疑问后方可按照手

续，填写《证照使用登记表》后方可使用。

5) 证照管理责任人离调职时，应按照离职制度的规定填写移交单，并逐项清点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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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第四章 附则

第八条 本规定由秘书处制定、修订权或解释权归秘书处所有。

第九条 本规定经机构法人签批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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